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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形桶、电动车、大石墩……本是公共停车位，却被私人用各种物品“花式”霸占，导致停车难上加难。对此现象，
市民诟病不已：“停车本来就难，公共停车位还被霸占，真的让人气愤。”

今年3月上旬和5月上旬，本报聚焦市区部分区域公共车位被霸占现象连续两次推出全媒体报道，均引起市民的
广泛关注和热议。6月上旬，记者第三次对此进行走访，发现问题依然大量存在，未见明显改观。

该现象是否为个案和短期存在？记者从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了解到，从2022年1月1日以来，12345热线
受理商户或居户占用公共停车位事项共6733宗，其中2022年2516宗、2023年2739宗、2024年（截至6月13日）
1478宗，呈持续增长的趋势。被投诉对象方面，商户占用4657宗，居民占用2076宗，也均呈逐年上涨的趋势。

明明是公共停车位，为何成了“私人领地”？这一长期存在的顽疾背后的原因何在？究竟何时才能实现改观？本
报将持续关注。

今年3月上旬，有市民反映，蓬江区
篁庄市场路边的多个公共停车位长期被
私人霸占，停车十分困难。当时记者前
往现场采访发现，公共停车位被“鸠占鹊
巢”的情况十分严重，市民直言“心塞”。

在篁庄市场，多个餐饮商铺和小卖
部门前的停车位都摆放着石墩、雪糕筒、
油漆桶，有的甚至用锁链将自行车锁在车
位上，让人无法挪开。因没有停车位，有
的小车只能随意停放在路边，影响其他车
辆通行。附近居民说，这一带的停车位长
期处于被占用状态，对此很是反感。市民
吴先生说：“每次来买点什么，车都不知道
停在哪里，明明有很多停车位，但就是停
不了。”市民韦先生则表示：“有时候想把
雪糕筒扔掉，然后停车，但又怕被放气、划
车，不划算。”随后，记者又来到蓬江区贯
溪市场，发现类似情况也不少，市场附近

居民楼下的一排停车位，几乎全部被人用
自行车霸占着，并且都上了锁，个别停车
位还成了“杂物放置处”。

时隔两个月后的5月13日，记者分
别在白天和晚上两个时段回访篁庄市
场，发现情况未见好转。白天，商铺门
前、道路两边的10多个停车位，大部分
被障碍物霸占；晚上，部分商铺虽已歇
业，但停车位上依然摆放着障碍物，车辆
无法停放。

两次报道推出后，广大网友在报道
下方留言评论合计数百条，有的自曝坐
标表示“我们这里也有”，希望“记者也来
看看，政府部门赶紧过来查查”；有的则
晒出自己的同款“心塞”经历，“有一家店
24小时用雪糕筒占用停车位”“想搬离堆
放物停车，又怕与商家起矛盾”“明明知
道对方是错的，但就是不敢搬开，不然一

会出来就要报保险”；有的则发出灵魂拷
问：“报道有用吗？”“到底能不能解决？”

6月12日，记者再次回访篁庄社区、
贯溪市场，并来到网友们留言中提到的
蓬江区江杜东路、江海区江南路等点位，
发现霸占公共停车位现象还是普遍存
在。其中，在江杜东路某段，部分公共停
车位上放置了雪糕筒、水泥石墩、禁止停
车提醒牌等物品，有商家在店门口车位
上直接摆放了桌椅，晾上了衣服；某餐饮
店则贴着“门前区域非本店顾客谢绝停
车”的告示，老板称停车位要留着给消费
者以及自家卸货用。江南路沿街有多家
餐饮店，其中有几家用雪糕筒霸占了门
前的3个停车位。据周边群众反映，该
现象已存在多年，前不久交警部门还联
合相关部门对江南路开展过整治，但如
今看来未获根治。

记者盘点三次采访发现，霸占公共停
车位现象多出现在老城区、商业繁华路
段，以及沿街商铺门前，霸位者多为周边
商户或住户。对于自己的霸位行为，部分
受访商户表示“有苦衷”。

在3月份的篁庄市场采访之行中，一
家粥粉面店的老板说，放置石墩主要是为
给顾客留位置，“其他车辆短暂停放可以，
长时间停放影响我们做生意就不好了”。

6月12日记者在江杜东路采访时，一
家超市的老板承认门前桌椅是他放的，因
为一些车辆停得太久，每次有客人来消费
都停不到车，严重影响了自家生意。他反
问道：“停车位是便民了，可商户的利益谁
来维护？每个月的昂贵铺租怎么办？”他
还质疑停车位划线不合理：“停车位直接
划到我店铺门口，有时卸货都难，之前也
没征求过我们意见。”

对于商家的苦衷和质疑，从此前两次
报道下方的相关评论看，有约三成表示理
解，认为“总要给人家商铺留点空间”“车位
把别人门面全挡了，将心比心，谁服”；约七
成则表示不认同，“不能说你店离停车位
近，这个停车位就是你的？这对其他市民
也不公平，太自私了”“如果买店送车位，归
店主所有，霸位无可厚非，但公共停车位，
店主占用就说不过去了”“有时纯粹就是商
户占为己用，方便自己或亲戚朋友”。

“靠近商铺路边的公共停车位，便于
就近商户停车使用，但不因其使用便利性
专属于就近商户，该公共停车位仍依法属
于公共资源。”市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
主任陈莹表示，商户未经批准依法无权对
门前车位进行处置，不得阻碍或者以设置
地锁、地桩等障碍物的方式，妨碍他人在
城市道路停车泊位上停车。“如确有实际

使用需要，应依法报请门前停车位的管理
经营单位，经批准后方可实施相关设置行
为。”陈莹说。

至于商户关心的停车位划线是否合理
问题，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停车位划线涉及交警、城管、住建、属地
等多个方面，划线前要广泛听取群众心声，
综合多方专业意见，才能做到科学合理。“划
停车位本意是释放更多空间缓解停车难问
题，但若因前期工作不周全而带来新的不文
明现象甚至社会矛盾，就值得注意，建议各
地进行梳理，该调整的要及时调整。”

记者了解到，篁庄市场一带的公共停
车位正是由篁庄经联社所划，在本报连续
两期报道推出后。该经联社党支部书记、
社长欧阳健华日前告诉记者，将征求周边
商户、群众的意见，于近期重新划停车位，
并加强后续管理。

停车难问题，是当下诸多城市面临的
共同难点之一。

作为全国文明城市，江门为解决此问
题进行了大量努力。记者采访了解到，近
几年分别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围绕该
难点问题形成相关建议和提案；全市积极
补齐停车设施短板，优化停车设施管理，
新增停车泊位约26万个，数千个停车位
实现开放共享，大力推进市区路边泊位智
能化管理，提高泊位的周转率，停车难的
问题总体上获得明显改善。

公共停车位多了，但私人霸占公共停
车位的现象又冒了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
又加剧了“停车难”问题，引起了群众的反
感，成为社会治理中一个新的堵点、难点。

多方人士对此进行剖析并支招。前
述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霸占停车位乱象折射了我市停车位总体
上供需不平衡、部分市民公共素质不强等

问题，建议接下来持续加大公共停车位配
套建设的投入，加强守法宣传和建立长效
机制。市政协委员李荣深表示，公共停车
位不能处于“有人划没人管”的状态，建议
有关单位切实厘清职责，履行监管责任，
广泛听取市民意见。五邑大学经管学院
副教授胡炎平认为要依赖于法治、德治、
自治三方的共同作用，建议政府机关在加
大查处力度，完善惩戒措施的同时，加大
对商户、居民的劝导教育。江门职业技术
学院教授邓复群则给出强化宣传教育、加
大治理力度、丰富技术手段等意见。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就公共停车
位被霸占的情况，我市交警、城管等部门
曾多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但多以教育
劝导为主，较少开出罚单。不少市民则
强烈希望政府部门加强监管、从严执
法。在此前的报道中，有网友留下了言
辞犀利的评论：“霸占公共资源，要重罚

才有效果，不然后期还会有同样情况出
现”“要加大执法力度，否则压根就解决
不了实际问题”。

那么，我市相关立法、执法情况如
何？2021年 5月 1日起，我市正式实施
《江门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其中第四章“法律责任”第四十
八条明确指出：阻碍或者以设置地锁、地
桩等障碍物的方式妨碍他人在城市道路
停车泊位上停车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二
千元以下罚款。去年4月，市人大常委会
曾开展《条例》执法检查，并在后续的相关
会议中围绕执法落地见效情况，建议市政
府及相关部门对照《条例》，尽快完善促进
文明行为和处罚不文明行为的相关配套
制度，发挥《条例》正向引导作用和负面惩
戒功能，其中提到要体现出《条例》的震慑
作用、提升执法刚性等意见。

对停车问题，安徽蚌埠出台了《蚌埠
市停车管理条例》，规定涉及公共停车位
被商家占用等类似问题，属于属地管

理。也就是说，辖区内出现占用公共停
车位情况，按照道路以内（包括机动车
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道路以外的职
责划分，由辖区政府交办交警部门或行
政执法部门办理。此外，任何人都可以
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10报警
电话等对违反停车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
举报。

在广西南宁，道路停车位的规划和
设置不能“随心所欲”，市民也可以提出
意见。《南宁市停车场管理条例》规定，有

关管理部门应按照有关技术规范、标准
合理设置道路内停车位，并对已设置的
道路停车位实行动态管理，对存在不符
合设置技术规范和标准等情形的，设置
部门应当及时调整或者撤除，单位和个
人认为道路停车位应当调整或者
撤除的，也可以提出意见。
对于公共停车位被霸
占行为，该条例也
设置了相应的行
政处罚。

“花式”霸位大量存在 市民直言“心塞”

公共停车位是城市公共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方便市
民日常出行，应当公平、合理地供市民使用。然而，本报记者近期
多篇调查报道显示，在江门市区不少区域，还大量存在私人非法占
据公共停车位的现象。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公共资源的共享原
则，侵犯了其他市民的合法权益，也有损江门“全国文明城市”的良
好形象，亟待有关方面正视顽疾、采取行动、解决改善。

公共停车位被私人“花式”霸位长期而普遍地存在，看似小
事，实则不然。首先，这给市民游客的出行带来不便，闹心添
堵，直接影响着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对城市的印象观感。
其次，江门是全国文明城市，近年来为推进城市文明进步，全市
上下从立法保障到民生投入都付出了大量努力，让停车难的问
题总体上获得明显改善，非法霸位这种问题长期存在，势必会
让来之不易的文明创建成果失分掉分，也让“全国文明城市”这
张名片减色蒙尘。再者，乱象不除将产生更多深层次后果，一
方面，霸位者的违法行为没有被及时惩戒，很可能带来“不良示
范”，引起其他人、其他区域的仿效，最终就是霸位行为变本加
厉，霸位现象继续蔓延，久而久之，只会让堵点更堵、顽疾更顽，
带来社会矛盾累积和延伸的新风险，也给后续的治理增添新难
度；另一方面，问题久拖不决，市民感到不公平，长此以往将令
法规的震慑力、政府的执行力、社会的公信力都受到削弱。

关于解决办法，从我市相关会议的部署安排，到专家学者的
意见建议，再到网友的留言评论，都给出了具体措施，综合起来主
要是加强配套设施建设和管理、严格监督执法、强化联动协作、利
用科技手段、发动市民群众参与等，举措十分清晰明了。从其他地
方的经验做法来看，也不外乎这几点。显然，最终的效果呈现好
坏，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部门的执行力。

行动起来，破除顽疾。相关部门单位要在思想层面正视问
题，增强责任心，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真正把“群
众身边无小事”这句口号落到实处；“防微杜渐，忧在未萌”，要
增强危机意识，深刻意识到小问题背后的大影响，敏锐感知“小
事会拖大、大事会拖炸”的潜在风险，尽早把问题消除在萌芽阶
段，持续减少矛盾存量。要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俯
下身子认真倾听群众心声，比如本报多篇报道中的建议意见和
报道下方的数百条留言评论，涉及问题暴露、点位举报、情绪共
鸣、建言献策，是这一顽疾的社情民意集中展示地，对此不能熟
视无睹、置若罔闻，而是要及时跟进、解决，用行动让线上的声
音“被听到”、线下的问题“被回复”；关于商户对停车位划分是
否合理的质疑，则要迅速进行梳理、解答，合理的则加大宣传引
导，不合理的则及时调整，前端合情合理，后续的守法执法就更
有民意保障；要充分用好群众力量，在今后的停车位划线、“随手
拍”监督等工作中增加群众的参与度。最后则是坚决维护法律
的严肃性、权威性，增强法律法规的震慑力。诚然，柔性执法彰
显了城市包容和温情的一面，但正向引导和负面惩戒一体推进
才更有效果，正所谓“教育千遍不如处罚一次，宣传千遍不如问
责一次”，建议有关方面加快健全相关配套制度措施、强化协同
监管形成合力，建立健全长效执法机制，让执法的裁量依据更加
有力，把单纯依靠教育倡导的“软引导”转变为兼具依法治
理的“硬约束”。广大市民作为城市的一分子，也要做
到知法懂法守法，自觉维护停车秩序。

总之，破除公共停车位被私人非法霸占
的这一顽疾，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我们
期待看到这一问题尽快得到有效
解决，保障公共资源的公平
使用，促进社会的和
谐稳定和文明进步。

★记者手记

◀公共停车位
成了“杂物放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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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霸占公共停车位绝不是小事一桩

霸位商户“有苦衷”多数网友“不买账”

各方希望严格执法 体现法规震慑作用

★他山之石

油漆桶油漆桶、、石墩石墩、、摩托摩托
车车、、桌椅桌椅、、晾衣架等成了晾衣架等成了
占位占位““神器神器””。。

停车位规划和设置不能“随心所欲”


